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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光寶文教基金會 

「育成方案計畫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基於「人本教育」精神，本計畫將秉持人性關懷之原則，依受助國小學

童、青少年之個別差異、學習成長、技藝養成或生涯規劃等需要，進行連續性

關懷與培養，以舒緩青少年就學時可能遭遇到的經濟困難。除協助順利完成學

業之外，並將引導其基本待人處世原則、培養其服務精神與領導能力，以強化

其就業與競爭能力，達成自給自足、自立自強之正向人生目標，成為社會中堅

力量，行有餘力時也能回饋社會。 

 

本計畫分兩部分，其一是針對高中以及大專院校勤奮向上之青少年學子，

建構一套符合全人發展精神，並兼具輔助、引導以及育成等全面性服務理念之

延續性之四年關懷計畫，期能藉由本會既有的組織架構，長期培養具有發展潛

能，但卻身處家庭經濟弱勢或高關懷家庭之菁英學子，自其高中(職)至大學，

施行連續性的育成計畫。另亦針對社區認輔服務歷程中，由學校每年推薦之家

庭經濟弱勢或高關懷家庭之國小學童，期盼優先穩定學子求學時的基本生活需

求，進而引導他們開發興趣及專長，體認人生價值、培養自我管理能力與行動

力，進而增進其自信心與未來競爭力。 

 

壹、申請對象及條件 

 申請對象為家庭經濟弱勢以致無法負擔就學所需費用之社區認輔學校之學

生、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分為三組：  

組別 

項目 
社區認輔國小組 高中職組 大專組 

申請 

對象 

優先 

順位 

家庭經濟弱勢之社區

認輔國小學童。 

1. 家庭經濟弱勢且具備特殊專長(優異事

蹟表現或成績優異)者。 

2. 家庭經濟弱勢者。 

3. 具備特殊專長(優異事蹟表現或成績優

異)者。 

申請 

條件 

一、家庭經濟弱勢系指符合以下三項條件之一項者： 

(一) 政府核定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者。 

(二) 貧邊家庭(未達政府核定申請低收條件，經社會局或鄉鎮市區

公所、鄰里長或學校開立清寒證明者)  

(三) 特殊家庭，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父母親其中一方亡故，由單親獨力養育子女者。 

2. 父母親雙亡、離異、入獄或至外地工作者。 

3. 家中成員罹患重大疾病，需支付龐大醫藥費用者。（需檢

附醫生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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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父母親一方為身心障礙者，無法從事勞力工作者。（需檢

附身心障礙手冊） 

5. 家庭遭逢遽變，頓時失去經濟收入者。 

二、高中職組及大專組須具備特殊專長者係指符合以下二項條件之 

    一項者： 

(一) 具備下列六大類其一專長，且近三年內參加國際性競賽、校內

外競賽、或具其他特殊優異事蹟表現者： 

1. 教育、文史哲、藝術、設計 

2. 資訊、管理、法政、財經、傳播 

3. 工程、科學、數理化、地球與環境 

4. 醫藥衛生、社會與心理 

5. 遊憩與運動 

6. 其他(未包含上述 5類之科系) 

(二) 學業成績須達 80分以上。 

 

 為珍惜捐款人之有限資源，已接受政府、學校及其他社福團體獎助學金或

同性質補助者，請詳實說明不足原因。凡條件相當者，以家庭經濟弱勢申請者

為優先考量。 

 

備註： 

本辦法之大專生定義為：凡就讀教育部立案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專科部（四、

五年級）、大學部等在學生，不含公費生、重修生、延修生、延畢生、進修部、

在職進修生、推廣教育學分班及夜間部學生。 

 

貳、補助名額及補助金額 

組別 

項目 
社區認輔國小組 高中職組 大專組 

補助 

名額 

每年 50名，實施四

年共 200名。 

每年 25名，實施四

年共 200名。(每生

至多領取 3次為限) 

每年 30名，實施四

年共 120名。(每生

至多領取 4次為限) 

補助 

金額 

每生每年最高補助金

額為新台幣 10,000元

整。以一戶一名為

限。 

每生每年最高補助金

額為新台幣 20,000元

整。 

每生每年最高補助金

額為新台幣 50,000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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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申請文件 

社區認輔國小組 高中職組及大專組 

請依順序裝訂下列文件，並以正本或

與正本相符之影本為憑。 

一、申請單位必備資料： 

(一) 推薦學生名冊(各申請單位統

一彙整一張總表)，附件一。 

(二) 申請單位專戶資料表，附件

二。 

二、申請人必備資料： 

(一) 申請申請資料檢核表，表

1。 

(二) 助學金申請表，表 2。 

(三) 全年學習需求預算表，如制

服費、班費、文具費、營養

補給費、校外教學費或其他

等，表 3。 

(四) 申請人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乙份。 

(五) 相關證明文件（例：低收入

戶證明或清寒證明、醫生證

明、身心障礙手冊）。 

(六) 相關獲獎證明與文件。 

請將申請資料與附件依序彙整成一個

word附加檔案與 pdf檔案，並寄送至 

Liteoncf@liteon.com，佐證資料請檢

附正本掃描檔或與正本相符之影本為

憑。 

一、申請人必備資料 

(一) 高中職組與大專組申請表正

本(請貼上 2吋相片)。 

(二) 附件一：申請推薦函。 

(三) 附件二：身分證、學生證及

金融(郵局)機構存褶，影印

黏貼。 

(四) 附件三：申請資料檢核表。 

(五) 大專組需檢附在學證明，並

加蓋學校註冊章。 

(六) 歷年成績單正本，若學校成

績單為等第者，須由學校出

具換算表並換算為原始分

數。(高一及大一新生須另檢

附學校錄取證明) 

(七) 獎懲(記過、嘉獎)紀錄證

明，需蓋證明戳章。 

(八) 三年內校內外特殊表現佐證

資料、論文、專利或參加國

際及全國性比賽資料。(無則

免附) 

(九) 全戶戶口名簿影本。 

(十) 相關證明文件（例：中/低收

入戶證明或清寒證明、家

(全)戶所得與財產證明、診

斷證明、身心障礙手冊

等）。 

說明： 

 申請人所繳交之各項文件恕不退還。 

 申請人所繳交之資料將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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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申請程序及流程時間 

 一、申請程序： 

(一) 社區認輔國小組：由本會寄發函文至各校，由學校回文函寄本會

核定辦理。 

(二) 高中職組及大專組：由本會寄發函文至各校，由學生個人免備文

以電子郵件寄至本會核定辦理。 

    二、流程時間： 

(一) 書面與電子資料收件時間： 

1. 社區認輔國小組：發文日至 2021年 10月 31日，以郵戳為

憑，逾期恕不受理。 

2. 高中職組及大專組：發文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逾期恕不

受理。 

(二) 資料繳交方式： 

1.社區認輔國小組：以書面資料寄送，收件地址：台北市內湖區

瑞光路 392號 1樓，光寶文教基金會 收，並註明「育成方案計畫

獎助學金」。 

2.高中職組及大專組：申請資料請以一份 word附加檔案及 pdf檔

案，以電子郵件資料寄至：「Liteoncf@liteon.com」，郵件主旨「高

中職組：申請育成方案計畫獎助學金_您的中文姓名」、「大專組：

申請育成方案計畫獎助學金_您的中文姓名」。 

(三) 審查期間：2021年 11月 1起至 11月 30日止。 

(四) 審查通果通知：2021年 12月 31日前。國小組：函覆各申請單位

獲頒助學金學生名單。高中職組與大專組：函覆各申請學生。 

 

伍、審核方式： 

    一、國小組：由本會社區認輔部門組成之「社區認輔獎助學金決審小組」 

        初審申請國小組之資料後，經由董事長複審，依審核結果決定通過與 

否。 

    二、高中職組及大專組：由本會董事與外聘專家學者組成之「育成方案計

  畫獎助學金決審小組」審核申請高中職組及大專組之資料後，經由董 

        事長複審，依審核結果決定通過與否。 

 三、審核完畢本會將結果函文通知申請者。 

 

陸、延續申請本獎助學金資格 

    一、延續申請資格：高中職組及大專組前一年度通過本獎助學金審查之申

請者，且下一年度擬繼續申請本獎助學金者。 

    二、申請流程：本會以電子郵件寄發延續申請表單，請於本會通知之期限

內填妥延續申請表單，回覆提交相關文件資料，本會將進行新年度審

mailto:Fanny.YC.Liu@lite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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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三、審核方式：由本會「育成方案計畫獎助學金決審小組」審核申請者新

年度提交之資料，並經由董事長複審，依審核結果決定通過與否。 

 

柒、助學金發放方式 

 一、社區認輔國小組： 

(一) 獎助學金撥入各申請單位專戶，請申請單位應負起獎助學金之管

理發送與監督使用之責，以確使受助學生之學習補助達到最大之

效益與效能。 

(二) 申請單位於收到獎助學金後，應開立正式之捐款證明並回覆基金

會。捐贈人全銜為「財團法人光寶文教基金會」，以符合政府稅務

之相關規定。 

 二、高中職組及大專組： 

  獎助學金直接撥入受獎助人之指定存款帳戶內，申請者收到獎助學金

  及本會發函之收據文件，應將收據回簽並郵寄至本會。 

 

捌、受獎助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即喪失資格，本會即停止發給獎助學金： 

 一、於入學當年度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或中途休、退學(因遭

  受意外傷害事故造成重大疾病或死亡者致休、退學者除外)及遭受開除

  學籍。 

 二、申請資料有虛偽造假經查證屬實者。 

 

玖、資訊公開同意說明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財團法人應主動公開前一年度之接

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及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冊，且僅公開其補助、捐

贈者及受獎助、捐贈者之姓名或名稱及補（獎）助、捐贈金額。但以書面

表示反對可不公開其姓名，敬請於申請附件欄位中勾選相關資訊。 

 

拾、本辦法自發布日實施，如有未盡事宜，本會得修正補充之。 

 

 

 

 

 

 


